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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弥渡县谷芹水厂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公示内容

一、编制目的

为进一步完善弥渡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科学指导弥渡

县谷芹水厂地块（以下简称“本地块”）规划建设，对地块

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实施性安排，为实施国土空间用

途管制、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等提供法定依据，特组

织编制《弥渡县谷芹水厂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。

二、规划范围

本地块位于弥渡县弥城镇谷芹村委会高孟营自然村西

南侧山坡，周边均为乔木林地，东北距县城约 3 公里，东距

高孟营自然村约 750 米，规划范围为弥渡县谷芹水厂地块范

围，面积 1.9893 公顷（约 29.84 亩）。

三、综合现状

本地块现状以乔木林地、其他林地和农村道路为主，整

体地形南高北低，现状高程在 1761～1802 米之间，东西向

最宽位置约 142 米，南北向最宽位置约 260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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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区位图

地块航拍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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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划衔接

本地块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

发边界，不涉及各级保护区及其他保护控制线，在谷芹村庄

规划中位于村庄建设边界；在上位县级总体国土空间规划中

及村庄规划用地中均布局为供水用地；总体规划引导在本地

块内新建谷芹水厂一期、二期工程建设项目，并已纳入重点

建设项目安排表。

本地块内重点项目建设旨在改善弥渡县农村供水系统

现状，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性，为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坚实

水利基础。

五、规划布局

落实上位规划传导，依据通过批复的可研、初设等相关

文件，本地块详细规划用地性质为供水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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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土地使用规划图

六、支撑体系

道路交通。本地块北、西、南三侧紧邻道路对外联系道

路，内部道路红线宽度设置为不低于 4 米；地块内设置南、

北两个出入口，其中北侧为主入口。

供水工程。由本地块内新建的谷芹水厂保障供水，水源

引自彭家庄水库，滇中引水作为备用水源。水厂供水规模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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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3.0 万立方米/天，远期 5.0 万立方米/天。

排水工程。本地块内部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；污水

由本地块内自建处理设施进行处理，雨水顺应管道就近排入

西侧杨梅菁。

电力工程。本地块接入弥城镇供电电网，电源主要引自

35kV城西变，地块拟引一路10kV高压架空线路供电，内部配

建一套备用电源。

通信工程。地块内加强5G基站设置，实现5G网络覆盖。

环卫工程。地块内配建公厕及垃圾桶、垃圾收集点，垃

圾运送至华润水泥厂协同处理。

七、开发建设指标

本地块依据《大理州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参考《城

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（GB50318-2017）、《城市污水处理

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98-2022）等相关标准文件，确

定地块控制指标：容积率≤0.5，建筑密度≤30%，建筑高度

≤15 米，绿地率≥25%。

八、城市设计引导

本地块采用现代简约的设计风格，塑造简洁、有力、专

业的现代供水厂形象。

利用场地周边设置多层次、复合功能的绿化缓冲带。

本地块主体建筑造型应简洁规整，主色调采用浅灰、白

色系，辅助色可适度使用深灰色、蓝色系，整体色彩以冷色

调为主。




